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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放宽中心城区宿舍型公租房准入条件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发〔2026〕11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发展公租房的意见》（建保〔2019〕55号）等文件精神，为切实提高中心城区宿舍型公租房使用效率，盘活存量闲置国有资产，让更多住房困难的城市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新市民、青年人享有住房保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中心城区政府持有的宿舍型公租房（不含定向人才住房使用部分，下同）适用本方案。宿舍型公租房是指仅有一个房间，缺乏独立厨房、客厅等功能区域的非成套公租房。
二、准入条件
宿舍型公租房保障范围可扩大至住房困难的城市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申请家庭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申请人以家庭为单位，推荐一名主申请人。主申请人应年满18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配偶必须为共同申请人，直系亲属可作为共同申请人；
（二）申请家庭在房源所在地（区级行政区划范围）无住房；
（三）申请家庭未重复承租（享受）公租房保障、保障性租赁住房，未购买（享受）房源所在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人才住房等政策性住房。
（四）申请家庭不在住房保障失信人员名单内。经住房保障信用修复，不在联合惩戒期的，可申请宿舍型公租房。
三、审核流程
（一）宿舍型公租房运营单位按房源所在地，以小区为单位向区级住房保障部门递交房源扩面保障申请。区级住房保障部门统筹辖区内公租房房源情况，形成区级宿舍型公租房申请配租方案，报市城市住房服务中心审批同意后实施。
（二）宿舍型公租房应实行常态申请审核，执行“公租房运营单位受理初审，区级住房保障部门审核公示”的两审机制。受理可通过纸质申请方式接件，具体由区级住房保障部门自行制定。
（三）宿舍型公租房配租可通过摇号、选房等方式进行，过程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各界监督。配租结果要在区级政府网站予以公示。
（四）宿舍型公租房运营单位要按照《住房保障档案管理办法》（建保〔2012〕158号）要求，健全承租家庭纸质和电子档案。
四、运营管理
（一）宿舍型公租房运营单位与承租家庭签订租赁合同，租金按价格主管部门批复的标准执行，相关信息及时更新至国家、省和市住房保障信息系统。
（二）宿舍型公租房承租家庭不得与其他户型、其他用途的公租房承租家庭互换居住。
（三）宿舍型公租房后续管理严格按照国家、省和市公租房管理规定执行。运营单位要切实履行好日常走访、小区维护等运营职责，及时发现、制止承租家庭违规行为。区级住房保障部门应做好宿舍型公租房运营单位指导和监督工作。
五、其他事项
（一）经运营单位同意，宿舍型公租房承租家庭，在出具腾房承诺书后，可按规定申请中心城区其他户型的公租房、人才住房。
（二）经本级政府同意，县（市）宿舍型公租房可参照本通知执行。
（三）本通知自2026年 月 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